
案件数量成为建立劳动法庭
“

推手
”

,

审判专门化更能保证实质公正
。

■

郭丛生
河南省安阳市一位游客

，

被公园内坠落
的假山石砸成八级伤残

。

日前
，

河南省安阳
市中级法院对外公布了这起健康权纠纷案
的判决结果

。

2007

年
12

月
23

日下午
3

时
，

河南安
阳市居民宋荣华与妻子领着孙子到公园游
玩

。

期间
，

宋荣华险些摔倒
，

便顺手去扶身边
的假山

，

结果两块假山石倒塌
，

将宋荣华砸
伤

。

后经法医鉴定
，

宋荣华为八级伤残
。

2008

年
5

月
，

宋荣华以健康权受到侵
害为由

，

将公园诉至法院
，

要求赔偿各种费
用

12

万余元
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被告公园作为向
公众开放的公共游乐场所

，

其在合理限度范
围内负有保障游人安全的义务

。

本次事故发
生的主要原因是景观石本身存在安全隐患
所致

，

且周围无明显禁止
、

警示标志
，

公园对
本案损害事故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

。

原告宋荣华选择方法不当
，

进入地势起
伏的景点

，

未对自身安全尽到注意义务
，

对
本案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

。

一审酌定公园承担
70%

的事故责任
，

宋
荣华承担

30%

的事故责任
。

公园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
告宋荣华各种费用共计

85404.04

元
。

一审审判后
，

公园不服向安阳市中级法
院提起上诉

。

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
，

维持原判
。

公园的义务与法律责任
公园作为一种公众游览

、

休闲的公共资
源

，

负有以下义务与责任
。

安全保障义务
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住宿

、

餐饮
、

娱
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

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负有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
照顾

、

保护他人免受人身损害的义务
。

公园景区安全事故类型有不同的划分
方法

，

根据景区类型
，

可分为自然资源类
旅游目的地安全事故和人文资源类旅游目
的地安全事故

。

根据发生原因
，

侵害游客
人身权益的安全事故

，

分为人行为造成的
伤害

、

景区旅游服务设施设备造成的伤
害

、

自然灾害
(

包括动物
)

造成的伤害
、

游
客自身疾病

。

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防止上述侵害
后果或防止侵害后果的扩大

。

由于景区的义
务是与特定的时空特征

、

环境条件相结合
，

因
此景区义务范围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

，

如可
预见性

(

损害事件的现实可能性
)

、

可能结果
的严重性

、

导致损害发生行为的社会价值
、

避
免危险的费用

、

社会的合理期待等
。

我国
《

安全生产法
》、《

风景名胜区条
例

》、《

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
》

及地方旅游

管理条例
，

都对景区的安全管理作了详细的
规定

。

旅游经营者应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健全
安全管理制度

，

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
施

，

建立安全的游览环境
。

安全管理规定是
景区保障游客安全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要求

，

违反该规定会招致行政处罚
、

民事赔偿
。

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
游客进入景区便与景区建立了旅游服

务合同关系
，

在景区受到伤害的游客可提起
违约之诉

。

景区的侵权行为有两种类型
，

一是景区
因有瑕疵的设施设备或不当服务行为致游
客遭受人身损害

，

景区的行为与游客伤害之
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

；

二是景区未能制止第
三人对游客的伤害

，

景区的不作为行为与游
客伤害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

。

不管哪种情形
，

景区均对其未尽合理限

度范围内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
，

没有过错不
承担责任

。

判断景区是否有过错的标准
，

应
看景区是否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安全管
理

，

是否善意谨慎提供旅游服务
。

景区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游
客伤害

，

应承担的责任类型有
：

全部赔偿责任
。

景区经营者未尽合理限
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

，

致被害人遭受人
身损害

，

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
。

补充赔偿责任
。

游客的伤害是第三人侵
权造成的

，

由实施侵权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
任

。

景区在提供旅游服务过程中有过错的
，

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
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

。

本案中
，

公园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
保障义务

，

所以应对因假山倒塌导致的损害
后果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������

13

年前
，

一起简单的车祸人身损害案
，

在适用法律上是依照当时的
《

道路交通事故
处理办法

》（

2004

年
《

道路交通安全法
》

实施
后废止

，

简称
《

办法
》）

还是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
法

》（

简称
《

消法
》），

法院与原告意见不一
。

为此
，

江苏省高院就此案的法律适用书
面请示最高法院

，

最高法院审监庭给予书面
答复

：“

本案是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纠
纷

，

应适用
《

办法
》。 ”

但原告仍然坚持认为应适用
《

消法
》。

案件从事发到日前的终审判决
，

前后历
时

13

年
，

其中检察院三次抗诉
、

法院六次判
决

。

日前
，

江苏省高级法院就本案最终
“

落
锤

”：“

本院原再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
，

应予纠
正

。

依照
《

消法
》

第
41

条
、《

江苏省实施
<

消费
者权益保护法

>

办法
》

第
25

条的规定
，

朱德
广除了获得因伤残而产生的医疗费

、

误工费
、

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损失外
，

根据伤残等级
，

还
应获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和残疾赔偿金
70950

元
。 ”

1997

年
1997

年
2

月
20

日
，

江苏大丰市的朱德
广和弟弟准备从市区乘车回家

。

此时
，

一辆中
巴车停在路边

，

车主朱勇正大声吆喝揽客
。

朱
德广上前问

：“

有座位吗
？ ”

朱勇答
：“

有
！

有
！ ”

朱德广和弟弟上车后发现没有空座
，

准备下
车改乘其他车辆

。

此时
，

司机朱勇在车门未关
情况下启动车辆

，

朱德广猝不及防从车上摔
下

，

不省人事
。

大丰市人民医院诊断
：

朱德广颅脑着地
，

头骨骨折
，

脑挫裂伤伴硬膜血肿
。

昏迷
3

天后
，

朱德广终于睁开了双眼
，

出
院后长年卧床休息

。

1997

年
5

月
22

日
，

当地交警部门作出
责任认定

：

司机朱勇驾车思想麻痹
，

导致事故
发生

，

负事故全部责任
；

乘客朱德广不负事故
责任

。

1997

年
8

月
25

日
，

大丰市法院出具
《

法
医学鉴定书

》：

朱德广颅脑外伤后智力轻度缺
损

，

构成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
。

朱德广住院治疗期间
，

车主留下
2000

元
钱后将肇事车辆卖掉

，

从此不闻不问
。

依照法律规定
，

朱德广有两种索赔选择
，

依照
《

消法
》

或
《

办法
》。 《

消法
》

规定的残疾者
生活补助费标准比

《

办法
》

规定的标准要高
。

依照
《

办法
》，

朱德广九级伤残
，

其残疾者生活
补助费最多只能获得当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
的

4

倍赔偿
，

而依据
《

消法
》

和
《

江苏省实施
〈

消法
〉

办法
》

第
25

条规定
，

则可获赔
11

倍
。

《

办法
》

没有残疾赔偿金的规定
，

而
《

江苏省实
施
<

消法
>

办法
》

第
25

条明确了残疾赔偿金

的标准
，

根据朱德广的伤残等级
，

可获赔当地
居民年平均生活费的

5.5

倍残疾赔偿金
。

1997

年
8

月
，

朱德广在妻子的陪同下来
到法院立案庭

，

要求依照
《

消法
》，

向肇事车主
索赔

7

万余元
。

大丰市法院立案庭认为
：

该案应适用
《

办
法

》

立案
，

朱德广要求依据
《

消法
》

提起诉讼
，

目前没有案例
。

朱德广认为
：《

消法
》

规定
，

消费者因购
买

、

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
、

财产损
害的

，

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
。《

江苏省实施
〈

消
法

〉

办法
》

第
10

条明确将
“

从事客运服务
”

列
入

《

消法
》

调整范围
。

但法院还是不同意按
《

消法
》

立案
，

朱德
广只得按照法院的意见办

。

1997

年
10

月
13

日
，

法院开庭审理此
案

，

被告提出朱德广的伤残应重新鉴定
。

1998

年
1998

年
10

月
5

日
，

江苏省高院出具
《

法
医学审查意见

》：

目前朱德广脑挫伤后智能
缺损

，

但尚未达到残疾程度
。

1998

年
10

月
21

日
，

法院依据省高院的
“

审查意见
”，

根据
《

办法
》，

判处被告赔偿朱德
广

7115.66

元
，

因不构成伤残
，

朱德广提出的
残疾者生活补助费

、

残疾赔偿金没有得到法
院支持

。

接到判决书后
，

妻子觉得判决有问题
，

“

丈夫应构成伤残
！ ”

1999

年
经过一番努力

，

1999

年
5

月
10

日
，

江苏
省高院及南京

、

镇江
、

常州
、

无锡
、

南通
、

扬州
、

盐城
、

淮阴
8

个市中院的法医共
11

人组成鉴
定小组

，

对朱德广进行伤残鉴定
，

结论是朱德
广构成十级伤残

。

有了构成残疾的新证据
，

1999

年
7

月
7

日
，

大丰市法院再审该案
。

庭上
，

朱德广多次提出本案应适用
《

消
法

》。

1999

年
8

月
10

日
，

大丰市法院再次依
照

《

办法
》

作出再审判决
。

对此
，

一审法院院长向朱德广解释
：

此案
判决是经审判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后

，

请示
盐城市中院作出

。

既然请示了市中院
，

不服一审判决
，

向盐
城中院上诉

，

结果还不是一样
？

朱德广没有上
诉

，

而是选择了向大丰市检察院提起申诉
。

2000

年
2000

年
3

月
15

日
，

检察机关向大丰市
法院发出

《

检察意见书
》，

要求法院对原判决
予以纠正

。

2000

年
5

月
19

日
，

大丰市法院答复检
察院

，

决定对该案不再进行再审
。

于是
，

朱德广向盐城市检察院申诉
。

盐城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
：

中巴车主不
适当履行服务义务的行为

，

既违反了
《

合同
法

》

的规定
，

又侵害了朱德广的法定权益
，

双
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的竞合

。

对
于法律关系的竞合

，

依据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122

条
的规定

，

原告朱德广有权选择两者中有利于
自己的诉因提起诉讼

。

因此
，

朱德广选择用
《

消法
》

要求中巴车主对其人身损害予以赔偿
符合法律规定

。

2000

年
9

月
11

日
，

盐城市检察院向盐
城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

，

要求再审
。

2000

年
11

月
24

日
，

大丰市法院开庭再
次审理本案

。

2000

年
12

月
13

日
，

法院判决
：

朱德广
因朱勇驾驶的中巴车上无空座

，

欲下车
，

故双
方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尚未成立

。

原审和第一
次再审依照

《

办法
》

的有关规定处理并无不
当

。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
，

维护第一次
再审判决

。

朱德广不服判决
，

向盐城市中院上诉
。

2001

年
2001

年
3

月
23

日
，

盐城市中院作出终
审判决

，

驳回上诉
，

维持再审判决
。

为了讨说法
，

朱德广向江苏省检察院提
起申诉

。

2002

年
2002

年
2

月
21

日
，

江苏省检察院向江
苏省高级法院提起抗诉

。

2002

年
8

月
20

日
，

江苏省高院裁定此

案由本院提审
。

2002

年
12

月
，

江苏省高院就此案的法
律适用问题书面请示最高法院

。

最高法院审
监庭书面答复

：“

本案是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
的侵权纠纷

，

应适用
《

办法
》”。

2003

年
2003

年
12

月
，

江苏省高级法院对此案
开庭审理

，

朱德广再次请求法院适用
《

消法
》

对本案作出判决
。

2004

年
2004

年
2

月
4

日
，

江苏省高级法院对此
案作出终审判决

，

仍适用
《

办法
》。

江苏省高院本案审理法官说
，

最高法院
审监庭担负全国案件质量监管职责

，

审监庭
的书面答复

，

相当于司法解释
，

要想改变十分
困难

。

2005

年
~2010

年
朱德广和妻子拿着江苏省高院的判决书

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询问
：“

江苏省人
大制定的

《

江苏省实施
〈

消法
〉

办法
》

中将
“

从
事客运服务

”

列入
《

消法
》

调整范围是否与国
家法律相抵触

？ ”

江苏省人大法工委答复
：

省级人大及其
常委会制定的同宪法

、

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
抵触的地方性法规

，

应当是本省各级法院审
判行政

、

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据
，

法院制
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

。《

江苏省实施
〈

消法
〉

办法
》

于
1996

年
10

月施行
，

并报全国人大常
委会和国务院备案

。

此后
，

朱德广来到最高法院审监庭申诉
：

根据
《

立法法
》

规定
，

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有

冲突
，

应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处
理

，

未经上述程序
，

最高法院审监庭对本案的
法律适用作出答复

，

使省级地方性法规在本
省行政区域内被否定适用

，

导致司法权与地
方立法权冲突

，

要求最高法院审监庭收回答
复

。

与此同时
，

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接
到朱德广的申诉后

，

将此案上报全国人大常
委会法工委

，

并决定对此案实行个案监督
。

在此期间
，

朱德广向江苏省高级法院申
请再审认为

：

最高法院
《

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
若干规定

》

规定
，

司法解释须经审判委员会讨
论通过后

，

以最高法院公告的形式在
《

人民法
院报

》

上公开发布
。

最高法院审监庭就本案的
答复

，

没有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
，

不能
构成司法解释

。

在江苏省人大法工委的监督下
，

2009

年
10

月中旬
，

江苏省高级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
。

江苏省高院认为
：

原再审判决适用法律
不当

，

应予纠正
。

遂于日前作出本文开头的终
审判决

。

什么是
“

责任竞合
”

“

责任竞合
”

是指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
现

，

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责任产生
。

在民法
中

，“

责任竞合
”

主要表现为违约责任与侵权
责任的竞合

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122

条规定
：“

因当事人
一方的违约行为

，

侵害对方人身
、

财产权
益的

，

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
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
承担侵权责任

。 ”

这是法律对违约责任与
侵权责任竞合时

，

当事人有程序选择权的
明确规定

。

重庆一农民工工伤认定一年多又
回到认定始点

。

2010

年
4

月
19

日星期一

6

版
7

版
7

版6

版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农历庚寅年三月初六

工伤两年仍在诉讼程序命悬一线何时才能得救
因涉嫌非法拘禁罪日前被浙江省诸

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
。

少女深陷传销拘禁生父父亲拒不合作跳楼身亡 案件数量激增催生劳动法庭
实现

“

司法
、

人民
、

行政
”

三大调解无
缝对接

。

四川宜宾县化解万件矛盾纠纷

原告选择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维护权益
，

法院坚持按
《

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
》

审理
———

1997~2010：

一场旷日持久的索赔
在一起纠纷中

，

当事人是否选择诉讼
、

以何种
“

诉因
”

提起诉讼
，

法律赋
予了公民在诉讼中的程序选择权

。

但一些法院在立案或审理过程中
，

不是依
照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诉求

，

履行法院的审理义务
，

而使案件审理旷日持
久

，

本案就是一例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孟亚生
北京

“７·２８”

特大交通事故
肇事司机获刑

６

年半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公磊
、

李京华
）

造成
７

死
１

伤的北京
“

７

·

２８

”

特大交通事故
，

肇事司机刘平因交通肇事罪
，

日前被北
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

６

年
６

个月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７

月
２８

日
１７

时许
，

刘平驾
驶

“

东风
”

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北京朝
阳区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违章驶入东五
环路

。

他在避让车辆时采取制动措施
，

导
致货车越过五环路中心隔离护板

，

驶入
对向车道

，

先后与
３

车相撞
，

造成
７

人死
亡

、

１

人受伤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刘平通过电
话向相关部门报案

，

并在现场协助抢救
伤者

。

在庭审中
，

刘平承认事发当天中午
自己喝了一瓶啤酒

，

下午
４

点左右
，

因为
自己不认识路便跟随另外一辆车不知不
觉上了五环主路

。

因为想避让一辆越野
车

，

他向左猛打方向盘
，

使货车穿过隔离
带后进入对向车道

。

出事之后
，

他拨打了
报警电话

，

并尽力抢救伤员
。

交管部门调查后认定
，

刘平在禁行
时段进入五环路

，

超速行驶
，

且未按操作
规范安全驾驶

，

对事故负全部责任
。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刘平违反道路交
通安全法规

，

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
交通事故

，

并造成
７

人死亡
１

人重伤
的后果

，

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
。

但
鉴于刘平案发后自动投案

，

当庭自愿
认罪

，

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
６

年
６

个月
。

四川苍溪六旬老人乡村邮递
40

年
用工单位竟称无

“

劳动关系
”

假山伤人致残公园赔偿八万

金巧巧诉刘信达
、

宋祖德
侵犯名誉权案终审胜诉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李京华
）

北京市第
二中级人民法院

１４

日对金巧巧诉宋祖
德

、

刘信达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作出终审
判决

，

判决确定刘信达
、

宋祖德侵害名誉
权事实成立

，

刘信达
、

宋祖德立即停止侵
害行为

、

删除涉案文章
、

公开赔礼道歉
，

同时分别赔偿金巧巧精神损害抚慰金
１０

万元等
。

据法院介绍
，

刘信达自认其在电子
日志博客上创作了两篇文章

，

均提到
“

内
地女星

”、

演员金巧巧
，

并承诺凡刊登或
转载其创作的文章

，

引起的法律责任由
刘信达承担

，

并同意宋祖德进行转载
。

２００８

年
１２

月
，

金巧巧将刘信达
、

宋
祖德诉至一审法院

，

要求两人立即停止
侵害

，

删除在三大网站个人博客上的涉
诉文章

，

并公开向其赔礼道歉
、

消除影
响

、

恢复名誉
；

同时要求宋祖德
、

刘信达
分别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

５０

万元
，

刘
信达承担连带责任等

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
，

宋祖德
、

刘
信达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
出上诉

。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
为

，

刘信达自认其撰写的两篇涉案文章
，

均提到金巧巧是
“

内地女星
”、

演员
，

文中
还使用了某些公众人物的姓名

，

读者不
会认为该两文是文学作品

，

部分网民的
评论中也看出一般公众已认为两文中的
“

金巧巧
”

直接指向本案当事人金巧巧
。

因此
，

刘信达撰写的两篇涉案文章使用
金巧巧真实姓名

，

虚构和捏造事实
，

且用
语低级粗俗

，

侮辱贬损金巧巧人格
，

并公
开同意他人任意刊载或转载

，

在网络上
广泛传播

，

导致金巧巧的社会评价降低
，

对金巧巧构成诽谤和侮辱
，

侵害了金巧
巧的名誉权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博客并非具有私密性的
日志

、

日记
，

作者以外的互联网不特定读
者均可以阅读

，

一旦发表
，

即可能不以作
者意志为转移地被广泛传播

。

在涉案两
篇文章存在明显低俗内容且使用多个公
众人物真实姓名的情形下

，

宋祖德既未
对文章内容进行核实

，

也未对文章中的
侮辱性评论进行调整或删除

，

就在其多
个博客上同时进行刊载或转载

，

具有利
用其博客的知名度扩大和加速传播的主
观故意

。

法院还认为
，

宋祖德
、

刘信达在网络
和现实社会中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

，

在
应当能够预见到涉案两篇文章的内容会
造成金巧巧的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
的情况下

，

仍然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或转
载

，

肆意在网络上传播
，

造成巨大的访问
量和转载量

，

违反社会公德
，

存在明显的
主观恶意

，

二人应对金巧巧承担停止侵
害

、

赔礼道歉
、

恢复名誉
、

消除影响
、

赔偿
损失等民事责任

。

■

以案说法

1974

年
，

刘文堂从事邮递员工作
，

近
40

年来他走过
72

万多公里
，

邮递
200

多万份邮件
。

邮局从
90

年后单方
改变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

，

继而不承认
存在劳动关系

，

目前每月工资仅
600

元
左右

。

老刘说
，

邮政局没有给我任何福利

待遇
，

也没上相关保险
，

这意味着离职后
将老无所养

。

律师认为
：

刘文堂已连续工作满十
年以上

，

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
期限劳动合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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